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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個案介紹 

    本章對研究個案的成立背景及沿革、經營現況及組織運作等作簡介，期能有

助於現況之理解，同時方便後文分析鋪陳討論。 

第一節 內政部宜蘭教養院 

壹、   成立背景及沿革 

內政部宜蘭教養院之設置目的，在於平衡台灣身心障礙者收容教養機構之地

區不均分佈，以及落實扶助弱勢族群的社會福利政策。原本由前台灣省政府社會

處於 1995 年籌建，1998 年改隸內政部主管，於 2000 年 4 月發包興建，主體工程

與內部設施設備相繼於 2002 年 12 月完成，總工程經費 2 億 1058 萬，並編列 547

萬 7 千元充實內部設施（行政院主計處公務預算局 93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

機關別預算表），由內政部專款興建。 

在前內政部長張博雅任內核定興建時，原定計畫完成後採取公設公營，但由

於政府推行人事瘦身，若宜蘭教養院依照收容數將需要 70 多名工作人員，因此，

前內政部長余政憲批示改為「公設民營」，由民間基金會、社團法人公開投標（陳

積碩，2002），主要依據「政府採購法」擬定招標須知、實施計畫與收容教養服

務契約。並列入行政院在 2003 年 4 月 12 日所提出的「第一波優先推動組織改

造名單」中，為首波推動「委外化」中唯一與社福相關的機構。隨後於 2003

年 6 月 27 日與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正式簽訂契約。 

在 3 年契約屆滿之前，財政部赴內政部實地訪查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情形時，

建議內政部經管社會福利設施，屬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第 3 條規定公共建設

之範疇，倘有委託民間機構經營之需要，應依該法規定辦理。而內政部為依財政

部建議改採「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」擬定招標須知與委託營運管理契約，便

在契約屆滿後改請伊甸代管，直至選出新的代理人。內政部於 2007 年 5 月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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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參網招商，只有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投標，原訂於 8 月簽約，卻因雙方對於

依促參法擬定之契約條款有所爭議，而延後簽約，期間歷經兩次協調會，最後在

內政部下最後通牒若仍協調不成則流標，重新上網公告，伊甸在幾經考量下才於

2008 年 9 月 26 日簽訂以促參法為依據之契約。 

由此可知，內政部宜蘭教養院興建計畫原本採取公設公營，但內政部政策大

轉彎，改為公設民營，除了是因應社會福利民營化、社區化及多元化的趨勢外，

其他影響因素仍待探究。而法源依據從第一期的政府採購法，改為第二期的促進

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，所連帶影響雙方對契約條款規定之權利義務有所疑義，延

宕期程是否產生或擴大代理問題？並衍生更多的代理成本？而在內政部所屬四

所教養院1中，宜蘭教養院為唯一採取公設民營方式，故探究其是否產生代理問

題及代理成本，有其研究價值之獨特性。 

表 4-1：內政部宜蘭教養院大事紀 

時間 重要事項 

1989 年 前台灣省政府社會處規劃，地方爭取設置，縣府徵收私地興建，遭

地主抗議 

1995 年 前台灣省政府社會處籌建 

1996 年 發還徵收土地 

1998 年 改隸內政部主管，改採徵用學產用地 

2000 年 4 月 發包興建 

2002 年 6 月、12 月 主體工程完工、內部設施設備完工 

2002 年 12 月 9 日 召開「內政部委託民間辦理宜蘭教養院院生收容教養業務公開評選

作業」第一次評選委員會議，審查招標須知、評選標準及評分表 
2003 年 1 月 10 日 召開「內政部委託民間辦理宜蘭教養院院生收容教養業務公開評選

作業」第二次評選委員會議，確認已修正之招標須知、評選標準及

評分表，審查實施計畫與契約書 
2003 年 2 月 內政部公開徵求「內政部委託民間辦理內政部宜蘭教養院院生收容

教養服務作業案」 

2003 年 4 月 12 日 列入行政院「第一波優先推動組織改造名單」中，為首波推動「委

外化」中唯一與社福相關的機構 

2003 年 5 月 評選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為代理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內政部所屬三所公營教養院：雲林教養院、南投啟智教養院、台南教養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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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 年 6 月 13 日 「行政院組織改造服務團委外化小組」進行實地訪視，並舉行綜

合座談會交換意見，掌握推動進度 

2003 年 6 月 27 日 與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簽訂「內政部委託民間辦理內政部宜蘭教養

院院生收容教養服務契約」（第一期、依據政府採購法、3 年） 

2003 年 7 月 1 日 正名為「內政部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辦理內政部宜蘭

教養院」 

2003 年 8 月 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正式進駐宜蘭教養院 

2003 年 11 月 開始提供服務 

2005 年 財政部赴內政部辦理 94 年度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情形實地訪查座談

會紀錄，建議內政部經管社會福利設施，屬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

法第 3 條規定公共建設之範疇，倘有委託民間機構經營之需要，應

依該法規定辦理。...宜蘭教養院請於契約屆滿後，改依法規定辦理 

2005 年 12 月 31 日 第一期契約到期 

2006 年 1 月 1 日 為依財政部建議改依據促參法擬新契約，改請伊甸「代管」，未簽

訂正式契約 

2006 年 12 月 26 日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向內政部行政函釋，說明內政部宜蘭教養院

依促參法辦理委外其性質仍為公共建設，建議機構全名仍須呈現主

辦機關設施 

2007 年 5 月 1 日 內政部公開徵求「內政部宜蘭教養院以 OT 方式促進民間參與經營

招商作業案」 

2008 年 9 月 26 日 與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簽訂「內政部宜蘭教養院委託營運管理契約」

（第二期、依據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、7 年） 

資料來源：本研究自製。 

貳、   經營現況及組織運作 

一、 經營現況 

宜蘭教養院佔地 6.771 公頃，可收容 205 名中、重度及極重度智能障礙者，

並提供生活照顧與訓練服務。截至 2008 年 8 月底，已收容院生達 164 人，收容

率達 80%。其「服務對象」為：1. 16-64 歲，領有中、重、極重度以上兼具智能

障礙之多重障礙者；2.設籍台北縣巿、宜蘭縣、花蓮縣、基隆巿、南投縣等 6 縣

巿之身心障礙者；3.收容優先順序：低收入戶、父母任一方超過 65 歲以上，家

中有 2 位以上的身心障礙者的單親家庭及一般家庭。其「服務內容」為：1.專業

化管理服務；2.日常生活技能訓練；3.社會適應活動；4.重殘養護照顧；5.醫療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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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理復健；6.職訓就業服務。 

二、 組織架構及運作 

內政部宜蘭教養院的最高主管為院長，其下設有 7 個組別，並分別有組長及

督導，包括 1.行政組：包含副院長、人事；2.總務組：出納、司機；3.養護組：

共 13 人，32 名院生（恩典一班、恩典二班）；4.教保組：共 40 人，78 名院生（代

工、種子、串珠及樂活班）；5.訓練組：共 16 人，56 名院生（清潔、園藝、餐飲

及洗衣班）；6.護理組：共 5 人；7.社工組：共 3 人（聘任 2 人、合作專案 1 人）。

依預算編制上限為 93 名人力，截至 2008 年 8 月底共有 84 名人力。其中行政組

及總務組為支援功能，養護組、教保組及訓練組則為服務功能。 

第二節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 

壹、   背景 

由劉俠女士和六位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於 1982 年 12 月 1 日創辦了屬於身心障

礙朋友的伊甸園，並於 1983 年由台北市社會局正式通過立案，於 1994 年更名為

「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」。創會之初僅有二位半職人員，至今全國已有 1300 多名

工作者，其中近四成為身心障礙者。目前全台共有 20 縣市 65 個服務據點提供區

域化的身心障礙福利服務。 

多年來伊甸的服務對象從成人身心障礙者到發展遲緩兒童；服務內容包括了

就業輔導、心理復建、權益爭取、輔具研發、休閒服務、交通服務、無障礙環境

推動、生活扶助、社教宣導等等。 

貳、   組織架構及運作 

   伊甸的組織架構隨著組織發展而日益擴增，現今有董事長、執行長，在董事

會以下設有總會、愛心事業專業團隊、職業重建專業團隊、就業服務專業團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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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顧服務專業團隊、以及早期療育專業團隊，還有視障服務發展處、資源發展處、

及新移民發展處。由圖 4-1 可知內政部宜蘭教養院歸屬於照顧服務專業團隊之下

2。 

    伊甸的組織運作強調專業分工，透過董事會治理機制、委員會策略研討機

制、以及總會體系與各團隊體系的直接督導與橫向聯繫互動等，加上管理機制與

資訊管理系統的輔助，進行組織運作。其資金來源設定為「三三三」原則，即三

分之一來自政府補助、三分之一來自大眾捐款、三分之一來自事業行為。 

參、 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承接公設民營之經驗 

伊甸目前承接住宿型照顧的委託案有 4 個，包括台北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的一

壽重殘養護中心、台北縣的愛德養護中心、基隆市政府委託的身心障礙福利服務

中心，加上內政部宜蘭教養院。 

    其他承接日間型照顧的委託案有 5 個，包括台北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的萬芳啟

能中心、高雄縣政府委託的高雄縣旗山區、鳳山區兒童早期療育發展中心、嘉義

市政府委託的身心障礙福利服務中心。 

    由此可知伊甸擁有豐富承接公設民營的經驗，但多屬與地方政府合作且小型

之機構，故與屬於中央政府的內政部合作且大型的機構為首例，能否適當擔任代

理人的角色，避免代理問題的發生與節省代理成本，有待探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在其他發展處及專業團隊下各有多處服務機構，在此僅列出本研究個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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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1：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組織架構圖 

資料來源：本研究修改自伊甸 2005 年組織檔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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